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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遭杀害，3个孩子谁来养？
法院积极延伸司法救助职能，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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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父亲病重母亲无工作

联合救助未成年人

小安的父亲与母亲离婚， 约定

小安由父亲抚养， 小安母亲每月支

付抚养费一千元， 至其 18 周岁止。

父母离婚后， 小安与父亲和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 后父亲因患尿毒症丧

失劳动能力， 每月还需支付医药

费、 透析费等治疗费用， 平时主要

依靠爷爷奶奶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

活。 小安的母亲在离婚后未支付过

抚养费， 小安诉至法院， 要求其母

亲支付抚养费。 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 判决小安的母亲支付抚养费 7

万余元。 后经调查核实， 小安母亲

离婚后无工作亦无其他收入来源，

无履行能力。

为妥善解决小安的实际困难，

法院依托当地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

心， 协调妇联、 检察院、 社区等部

门， 统筹各方力量开展跨区域联合

救助， 共同实地走访小安的家庭、

居住的社区、 就读的学校， 了解小

安的学习生活情况， 并协商制定联

合救助方案。 在法院的协调下， 该

院与当地检察院分别向小安发放司

法救助金； 小安居住地妇联将其纳

入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的重点关注

对象， 随时关注小安的生活情况，

并发放生活救助金； 小安居住的社

区给小安和父亲办理了低保， 在日

常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

【典型意义】

本案中， 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作

为基层社会治理单位， 充分发挥司

法能动作用， 依托矛盾纠纷多元调

解中心， 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

统筹协调检察院、 妇联、 社区、 教

育等各部门， 形成帮扶救助未成年

人的合力， 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

解决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 呵护其

健康成长。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救助

带动多部门共同发力， 不仅缓解了

小安的燃眉之急， 更为其提供了常

态化的有效帮助， 这既是人民法院

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缩

影， 也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关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体系精神的司法举措， 更是依

靠党的领导， 发动群众， 就地化解

矛盾纠纷的 “枫桥经验” 的具体实

践。

案例 2

残疾未成年人遭性侵

联合救助走出伤害阴影

小婷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缺乏性自我防卫能力。 李某与小婷

发生性关系。 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李

某有期徒刑六年。

法院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了

解到， 小婷和母亲均为二级智力残

疾人， 其家庭为低保户， 靠养父打

散工维持生计， 因家庭困难和智力

问题， 小婷 16 岁仍是文盲。 该院

认为小婷符合予以司法救助的条

件， 在决定向小婷发放司法救助金

的同时， 法院还将她的相关情况通

报给当地妇联， 会同妇联主要领导

两次前往小婷家中实地了解情况，

并向小婷所在市教育局发出商请

函， 商请市教育局联络辖区内特殊

教育学校， 解决小婷的教育问题。

最终小婷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免费就

读。 在小婷入学当日， 人民法院派

员协助小婷办理入学事宜。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联合妇联、 教

育部门多维联合救助智力残疾未成

年人， 通过为其提供教育及心理疏

导， 帮助其走出被伤害的阴影， 使

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 性侵智力残疾未成年人案

件时有发生， 这些被害人不但面临

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日后独立生活

更成问题。 单纯的经济救助明显不

足以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困

难。

本案中， 人民法院在给予司法

救助金解决小婷家庭急迫困难的同

时， 主动延伸司法职能， 拓展救助

思路， 针对小婷智力残疾可能难以

独立生存的问题， 通过协调有关部

门为其提供特殊教育的方式授人以

渔， 培养小婷形成健全人格， 掌握

独立生活技能， 使其具备一定的生

活能力， 并派员协助小婷办理入学

手续 ， 打消其担心受到歧视的顾

虑， 实现了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

有机衔接 ， 提升了司法救助的效

果。

案例 3

父亲被害母亲打零工

设立专门账户救助孩子

小伟等 3人的父亲被害。 法院

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 判处

被告人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判决被告人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

41 万余元。 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

附带民事判决未得到执行。

法院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

小伟等 3 人均为在校中、 小学生，

父亲去世后， 3 人的母亲打零工维

生， 家庭生活困难， 符合司法救助

条件， 遂决定向 3人发放司法救助

金。

为保障该笔司法救助金能够切

实用于 3人的学习生活， 承办法官

经小伟母亲书面同意， 与被救助人

所在地乡镇政府、 学校、 居委会以

及法定监护人共同协商签订 《国家

司法救助金使用、 监管、 监督方

案》， 由人民法院、 镇政府、 学校

等 6家单位共同监管， 在居委会设

立专门账户， 实际托管司法救助

金， 确保救助金用于 3名未成年人

的学习生活。 每一学年， 由学生所

在班级的班主任提交预算表， 经校

领导签字同意、 法定监护人签字确

认后， 交居委会存档核实， 由居委

会按照预算金额从监管账户支付给

监护人。 与此同时， 法院通过定期

查看司法救助金管理档案、 电话询

问、 实地走访等方式履行监督职

责； 其他监管单位也保持常态化联

系， 实时了解小伟等 3人的学习生

活情况， 并在给予社会救助或帮扶

政策时予以适当倾斜。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坚持 “倾力救

助+全程呵护” 司法救助理念， 引

入 “第三方司法救助金监管主体”，

延伸司法服务职能的典型案例。 相

比一次性发放大额救助金而言， 采

取分时、 分批、 定额的发放模式，

更能确保司法救助金切实用于未成

年人的学习生活。 本案中， 人民法

院积极协调未成年人所在地政府、

学校、 居委会等单位， 与法院共同

制定 《司法救助金使用、 监督、 监

管方案》， 明确司法救助金发放方

式、 程序、 相关单位责任等内容，

多方合力构建起规范 、 安全 、 方

便、 实用的司法救助金使用监管机

制， 精准使用司法救助金， 确保每

一分救助金都能用在解决未成年人

学习生活困难的刀刃上，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 4

婴儿脑部发育不良

家人带至外地遗弃

出生仅 6个月的小美因脑部发

育不良经医治未好转， 其母亲和祖

父母商量将小美偷偷丢弃。 之后，

小美被祖父母带至外地遗弃。 群众

发现后报警， 公安机关将小美送至

社会儿童福利院。案发后，小美母亲

称家庭困难，大儿子也患有疾病，虽

然知道遗弃孩子违法， 但系出于无

奈， 并强调将孩子接回也无法抚

养， 拒绝将小美领回， 致小美滞留

在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一年多。

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经多方联

系， 从某公益服务支持中心为小美

募集 5万元医疗费， 并在小美老家

为其接洽一家康复医院， 帮助做康

复治疗。 小美母亲及祖母经承办法

官教育感化， 同意将小美接回抚

养， 并承诺悉心照料小美。 小美被

接回后， 人民法院多次回访， 了解

其治疗和恢复情况并对其司法救助

2 万元。 为确保专款专用， 人民法

院对该救助金办理了专项公证提

存， 由当地民政所按月向小美母亲

发放。

【典型意义】

残疾儿童、 患有特殊疾病儿童

及其家庭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

帮助。 人民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

最大化原则， 主动作为， 筹措医疗

资金， 联系康复医院， 对困境儿童

司法救助金专项公证提存， 引入第

三方代管救助金监管模式， 确保救

助金专款专用。

案例 5

课间玩耍摔成重伤

家庭困难多方救助

小光系小学生， 课间玩耍奔跑时

与同学发生碰撞摔倒， 导致脾破裂，

构成残疾。 相关民事案件审结后， 小

光因受伤严重， 家庭困难， 向人民法

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法院立案后， 联合县教体局、 小

光所在社区等相关单位人员实地走

访， 了解到小光父母收入不高、 生活

困难， 且另有一幼子需抚养， 决定对

小光予以救助。 首先， 对小光司法救

助 2万元， 解决其生活急迫困难。 法

院向县教体局通报该案并发出司法建

议， 由其督促学校及时履行赔偿义

务， 并对小光在校安全、 学习做好跟

踪、 帮助。 校方及时安排教师一对一

辅导， 帮助小光赶上因伤落下的学习

进度。 教体局并组织开展辖区内中小

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落实各项校

园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联合

县人民医院、 街道等多方力量， 定期

对小光进行体检和心理疏导， 安排专

人对小光家庭进行日常帮扶。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切实履行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重要职责，致力于把未成年人

保护这项“朝阳事业”做得更细更实更

好。 本案中，人民法院不仅联合辖区多

单位开展多元救助，解决涉案未成年人

现实困难，还以点带面，建议教育主管

部门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未成年在校学

生人身安全， 联合辖区内教育行政、医

疗卫生、 民政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

究制定未成年人救助机制，推动完善未

成年人社会保障体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江苏高级人

民法院）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事关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宁，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事关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 要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一方面在救助未成年人时加快办案节奏、 加大救助力度， 通过给付救助资金， 帮助他们尽快摆脱生活困境， 做好 “当下救”； 另一方面
积极与各地妇联密切协作， 做好 “长久助”， 帮助少年儿童解决学籍难题、 协调减免学费、 协助办理低保、 联系专业机构进行心理疏导， 并开展定期

回访， 尽力为他们营造积极、 友爱的生活环境， 帮助他们尽快走出阴霾， 拥抱美好的明天。

各级人民法院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帮扶力度， 积极延伸司法救助职能， 不断推进司法救助、 社会救助、 慈善救助等制度的衔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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